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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service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
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of service efficiency which could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improve the social public affairs. Our government has also established mutu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 also known a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ut the aspect of open resources government provides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still very weak. This essay 
quote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icang District in Qingdao government purchasing community 
service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existing 
model of purchase of servic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 govern-
ment purchase of social services. At the end of this essay, 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and dem-
onstrate the dire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combined with the domes-
tic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of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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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日渐发展，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成为政府降低社

会公共事务运行成本、提高服务效率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政府与也与非政府组织(NGO，也称社会组织)
之间建立了协同互助关系并取得了显著发展进步，但政府在向社会组织开放资源，监督评估等方面仍很

薄弱。本文以青岛市李沧区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建设的探索实践为例，阐述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逻辑、可

行性，和现有模式，分析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现状、困境及问题，结合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经

验提出我国政府完善及完整购买服务体系的迈进方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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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国外，成型成熟于国外，以英美两国为主。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政

府失灵，市场失灵掀起了针对政府部门的改革浪潮，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了“企

业家政府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1]；登哈特夫妇也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政府

的职能应是“服务”而不是“掌舵”；萨拉蒙研究一系列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时提出在公共服务提供

过程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2]；同样，萨瓦斯认为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需要改变

政府单一的供给方式，通过建立社区伙伴、非营利组织伙伴关系等，形成公共服务不同供给机制的结合

[3]。大量的理论研究多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质量为目标。

我国在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政府逐步意识到自身的诸多问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社会

治理工作，政府积极借鉴国外成功案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和绩效，采取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的办法逐渐凸显出优势地位。纵观我国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已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

顾平安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公共服务的合同制管理”，即“将原来由有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为满

足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提供，根据其提供

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支付费用”[4]。吴红萱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一种“政府承担、定向委托、

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5]；虞维华则定义：“政府部门确定公共服务购买内容并制

定购买标准，与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签订购买合同或契约，通过支付资金来购买公共服务”[6]。政府与

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在西方虽已成熟，但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并不能完全适合我国的社会治理，我国政

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仍有很多困境要克服，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不断内化政府购买行为，完善购买

公共服务运作体系，包括相关法律与制度体系，建立多元监督监管体系，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更好的

平台，造就“百姓受惠、社会组织获益、政府减负”三方共赢的局面。 

2. 案例 

随着我国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基层管理体制演进，社区愈益成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心。青岛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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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工作，2012 年将李沧区作为青岛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区，并投入

巨资先后建立一个区级市民中心，8 个街道市民中心。市民公共服务中心集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疾病

控制、社区卫生、婚姻登记服务、图书阅览、老年人及残疾人服务为一体，使居民可以省去跑路的繁琐，

在这里就可以享受一站式服务。市民中心的建立发挥了服务群众，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等功效，得到了中

央、省市领导的肯定。虽然社区基础条件与建设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与提升，但是有些设施仍没有

得到很好地利用。由于市民服务中心建设运转尚处在探索阶段，随着实践的进展也暴露出很多不足。如

中心服务市民的面不够广泛、中心的社会组织数量、质量达不到期望的目标，中心体制、机制创新的效

用没有得到有效彰显，为此李沧区政府采取了购买支持型社会组织项目服务的创新做式。通过公开招标

的方式评选了 10 个公益创投便民服务项目来提升市民中心的服务功能。并且在这十个服务项目运行中政

府还委托了第三方社会组织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 
李沧立信社会管理咨询中心属于第三方支持型社会组织，通过与李沧区政府签订合同的方式成为项

目的监管方。该社会组织主要由驻青高校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由社会管理经验的专家和学者构成，制定

评估规则到监督服务运行的所有细则，形成了完备的评估标准体系，分别对“目标完成情况、资金预算

执行情况、信息上报和沟通情况、档案建设情况、媒体宣传情况和服务对象评价情况等”进行全面放映。

使测评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具体。立信社会管理咨询中心主要通过实施“双十、双百”惠民项目，上

连接政府，下连接具体负责的十个社会组织，在区民政局的支持下，借力、整合外部社会资源，通过精

心谋划与设计，圆满完成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为政府机构瘦了身，

而且大大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促进了政府工作人员服务观念的转变。 

3. 分析讨论 

3.1.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理论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并非偶然。国际上，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国家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

危机，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政府赤字严重、财政压力加大，政府不堪重负。与此同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

机也越来越严重，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完全履行政府职能，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力图改

变传统政府职能，“全能型”政府不再适应发展潮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种最典型、最有效的途

径。这一实践由英国开始迅速蔓延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实践开展较早，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基础。从国内看，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现

阶段，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如何转变职能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

务是当前政府改革的目标所在。政府切实转变职能，摆脱“一肩担、一手挑”的困境尤为迫切。这不仅

可以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对社会建设与治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探索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转变政府职能是应有之义。加之，我国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早在 2012 年至今，我国国务会议及民政

会议出台制订了很多指导意见和办法，不断完善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的经验。再者，我

国社会组织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结构得到优化、覆盖面不断扩大。因此也成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驱动力。再者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公共服务责任之间的矛盾加剧，政府不断探索

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机制。为提升效率改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及社会多元化与政府管理一元化的

矛盾。种种都促进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需要。 

3.2.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服务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面我们先抛开李沧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例子，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一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开始不断上涨，且日益呈现出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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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对政府公平、有效地配置资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却一直习惯

于以“全能型”的姿态向社会垄断性地提供服务，尽管这一模式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松动，但却一直没有

实质性的改变。政府似乎习惯性地将“国家垄断服务”和“市场化”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进入 21 世纪

以来，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不断凸显，过度的市场化和国家垄断式的服务已不再适合发展的要求，如何

更恰当地定位政府，寻求一种混合型的提供模式，以更有效地应对公共服务压力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

迫切问题。通常情况下，当面对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压力时，政府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扩大自身力量；

二是寻求可替代性或可合作的力量。扩大自身力量往往意味着扩大政府规模、增加政府职能，这是政府

垄断式的服务供给模式，它的操作相对简单，但社会效果差。首先是缺乏竞争，导致服务效率低下、质

量不高。在传统模式下，政府既是出资人又是服务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服务缺乏竞争，公众缺

乏选择，政府往往也缺乏改善服务的动力。因此，政府垄断式地提供服务虽然相对简单，似乎也比较安

全，但是这种方式却不可避免地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产生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其次是政

府背负压力，成为矛盾的焦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的政府一直是较为强势的“大政府”，

公众也习惯于由政府来提供服务，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政府大包大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结果。这种情况不

仅压制了社会力量的发展，使社会缺乏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机会，也导致政府背负了越来越多的责任

和压力，而由于缺乏履行责任的相应能力，便屡屡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试图再像以前一样由政府来解

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不仅政府自身缺乏相应的能力，社会公众对此也充满了怀疑。因此，再回到扩大政

府规模和职能的老路上是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一直较快，从 1988 年有统计的 4446 家迅速增长到 2016 年

的 66.2 万家，并日益扩展到教育、卫生、科技、环境、体育、就业、社会服务等不同的领域，在协调社

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社会服务类组织自发成立起

来以应对群体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如各种癌症协会、残疾人福利组织、养老服务组织和打工者组织等，

它们在政府之外进行着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并向外不断扩散着社会效应，在没有获取政府任何资助的

情况下解决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成为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民办非企业

类组织的增速相对较快，特别是社会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所有民非类型中增速最快的一种(黄晓勇，

蔡礼强，2011)。这一趋势表明，“社会”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去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因此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特别是支持公益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有

助于解决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并且我国多市已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公共服务采取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

式施行。我们从案例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李沧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成功的。所以各种形式充分证明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可行的。 

3.3.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践模式 

彼得斯提出未来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市场化政府，在政府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式政府，鼓

励基层官员参与政府决策；弹性化政府，提高政府应变能力及灵活性；解放型政府，废除政府内部繁杂

的规章及程序[7]。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政府治理正趋向弹性化政府，并且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组织服

务的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1)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2)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3)依赖关系非

竞争性购买模式。最初阶段第三种模式普遍存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中存在依赖关系，甚至很多社会组织

正是由于政府完成某项购买公共服务而成立的。这样的社会组织在人事、资金及自身管理方面都与政府

密不可分，甚至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成为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同时在购买过程中也缺乏竞争性，

政府不是通过公开的招投标选择社会组织作为承接者，而更多的考虑人脉和感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充当着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供给者，政府职能并未真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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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模式衰落也很迅速。在独立关系非竞争模式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是相互独立的关系，社会组织

在人事、管理及工作运行方面具有独立性，但与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不同的是，这种模式不采取公

开的招投标模式，而是由政府通过一定的评估和调查选择声誉良好、具有专业优势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

对象，购买过程缺乏竞争性。因此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成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主要模式。 

3.4. 李沧区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创新性与问题思考 

案例中李沧区政府采取政府指导、公开招标、第三方组织具体实施的创新思路，将整个工作打包给

一个社会组织统筹组织实施，李沧区立信社会管理咨询中心经过公开竞标，成为该项目的承接方。这是

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的体现，多为实践普遍推崇采用。这种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独立、平

等的关系，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视为一种规范的契约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自愿参与竞争，与政

府达成协议，并拥有独立管理、独立承担责任的权力。而政府则举行公开的招投标，重视投入与收益，

从中选择最合适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对象，为社会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这也是李沧区政府在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自我创新与挑战。李沧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成功给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良

好的经验参照，是基于我国国情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切实例子。但纵观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

整体行进程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府的单向度购买行为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过程中还有运

动化现象的存在[8]。并且我国社会组织的能力地位及专业化水平常常无法对接政府的需求，缺乏完备的

谈判实力。当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来承接项目[9]。即使找

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很难公开资金详细信息，仅仅在相关报道里透露少量信息。再者，

我国政府在评估评价和监督监管方面还不够完善，甚至缺失。根据经济学家纳尔逊的观点，市场上的商

品和服务分为“查验品”(search goods)和“体验品”(experience goods)两大类；前者的质量评估很容易在

购买前查验，比如水果或服装，但后者的质量需要在消费和体验以后才能确认[10]。公共服务属于“体验

品”因此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评估监督尤为重要，政府能否做好评估监督监管工作直接决定社会组织公共

服务的实际效益，也关系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长远、持续、健康发展。 

4. 结语 

青岛李沧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与启发性。结合李沧区政府购买服务的成功及全

国范围内社会组织存在的不完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要解决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1)统一适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目前国内相关法律文本还存在法律

层次低、发布机构固定、类型单一、内容存在差异等问题[11]。(2)明确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角色。

基于我国的国情政府的角色应逐步明朗化，不能一手抓，该放权时应充分放权，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

可靠的制度保障，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权力。使其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共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3)建立完

善的信用体系。公共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如果政府和民众之间具备良好的信任

关系网络，会扩大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居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在性的发挥，有利于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建设社会的目的[12]。通过本文实例以及目前我国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发展趋势

不难看出未来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会积极保护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伙计关系。多元主体参

与是方向，“以民为本”是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基础原则，在社会治理进程中还有多方面值得思考探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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